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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严肃考试管理要求的

通   知

各乡镇教育办、县直学校：

接省、市转来举报信件，我县部分学校未按《山东省普通中小学考试管理规定（试行）》要求举行期未考试，县教育局高度重视，为落实好元月22日校长会议精神，严肃全县中小学考试工作纪律，经研究，现对有关考试要求进行重申如下：

一、严格考试（考查）科目及形式
小学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考查科目为科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音乐、美术、体育、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地方课程、学校课程。

初中阶段考试科目为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考查科目为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地方课程、学校课程。

鼓励采用开卷考试、实验操作、听力测试、辩论、情景测验、成果展示、小论文以及面试答辩等多种考试、考查方式。重视过程诊断反馈与期末考试相结合；规定内容与自选内容相结合；书面测试与口头测试、动手测试相结合；学科测试与特长测试相结合；免考与重考相结合。

    二、进一步明确考试管理要求
  1、义务教育阶段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是一种阶段性考试，由学校自行组织，试题由学校命制，严禁以乡镇为单位组织统考。

2、各乡镇教育办、初中学校要建立命题、审题制度，县教研室要加强对学校命题的指导、审查、监督和管理，并在考试后及时进行命题质量分析。

3、学校要合理设置考点、考场，细化考试环节和流程，严肃考试纪律，确保考试平稳有序进行。

4、学校要选聘好监考教师，严禁教师异校、异地交换监场。

5、学校要认真组织好阅卷工作，严禁乡镇（学校）之间跨乡镇（学校）联合组织阅卷。

6、考试成绩以等级形式单独反馈给学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按考试成绩给学生排名排队并公布名次。各学校不得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评价或奖惩教师和学生的唯一标准。严禁利用考试成绩进行乡镇之间、学校之间的排名排队和比较。

县教育局将规范考试工作纳入各乡镇（中心学校）、县直学校规范办学行为管理的重要内容，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和责任追究。
                      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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